

福建物构所关于2023年夏季学位申请
相关事宜的通知

根据国科大相关文件要求，我所2023年夏季学位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范围
本次申请对象为达到毕业要求的满学制以及延期毕业的同学（含未达到科研成果要求但已收到学习年限通知书的同学），同时必须完成6月份毕业生学历证书电子注册。
二、申请时间及流程
本次学位申请时间及流程见下表，具体时间节点根据实际情况或有微调： 
	时间
	流程
	具体要求

	3月16日-4月30日
	满足科研成果要求，提交答辩资格审核、提交论文、论文格式检测、查重
	学生提交：
1.纸质版或电子版《答辩资格审查表》，必须有导师签字同意；
2.国科大学籍学生同时在SEP教育平台上填写答辩资格审核，必须导师审核通过，论文格式检测及毕业论文查重合格后教育处统一送审（盲审）；
3.海西联培学生按联培高校要求的时间节点提交论文送审，提交前可在本所免费查重一次。

	
	不满足科研成果要求，工作量足够，文章在投或在审，暂未发表且导师同意毕业的学生必须以预答辩的方式申请答辩资格审核，获得论文送审资格。
	参照《福建物构所研究生学位申请预答辩管理办法（试行）》（链接如下：http://www.fjirsm.cas.cn/yjsjy/xwgl/gzzd/202203/t20220304_6385702.html）实施。通过预答辩进入正式答辩程序的，按规定完成后续流程，如因论文送审意见不能及时返回等因素无法在学位申请截止时间内完成的，按规定延期到下一轮。

	3月20日-4月30日
	论文送审（盲审）
	1.评阅意见分“同意答辩”、“修改后答辩（论文需通过小的修改后答辩）”、“修改后评阅（论文需通过大的修改后再评阅）”、“不同意答辩”四种，累积2位评阅人不同意答辩，则无法参加本轮学位申请；预答辩优秀方式送审出现“修改后评阅”或“不同意答辩”的，直接终止本次学位申请。
2.联培毕业生论文由各高校独立送审。送审结果（通知书或邮件截屏等证明）需报送教育处，送审不通过的不能答辩。

	4月10日-5月25日
	论文答辩
	论文送审结果为“同意答辩”的，方可预定场地、聘请专家、安排答辩。

	5月1日-5月25日
	学位申请
	国科大学籍：答辩通过，网上申请信息提交。
海西联培：按联培高校要求的时间节点提交相关材料。

	6月5日
	纸质材料上交
	请交到新区综合楼1006室。

	5月26日-6月5日
具体日期待定
	所学位委员会会议
	学位申请初审，通过后报国科大继续二审、终审；海西联培学生名单报各高校作为申请学位的证明。



三、科研成果要求
1、国科大学籍毕业生科研成果请参见：《中科院福建物构所关于印发研究生申请学位科研成果要求（修订）的通知》（科闽物〔2022〕103号） ，链接如下：
http://www.fjirsm.cas.cn/yjsjy/xwgl/gzzd/202301/t20230116_6600593.html
2、国科大学籍毕业生科研成果要求必须满足中国科学院大学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标准，链接如下：
http://www.fjirsm.cas.cn/yjsjy/xwgl/gzzd/202301/t20230116_6600592.html
3、海西联培毕业生科研成果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首先应该满足联培高校毕业要求，本所毕业要求高于联培高校的，以本所要求为准；
4、国际生与国内生一视同仁，不得以任何理由降低要求。

四、学位论文撰写规范性要求
1.国科大学籍研究生毕业论文请参见：“ 中国科学院大学各学科群分会学位论文撰写具体要求（2023年3月更新） ” ，链接如下：
http://www.fjirsm.cas.cn/yjsjy/xwgl/gzzd/202303/t20230316_6698724.html

2.海西联培研究生毕业论文应遵循联培高校的要求，联培高校未有相关规定的，可以参考国科大要求。

五、论文署名要求
1.用于申请学位的科研成果要求学生必须为第一作者或导师除外第一作者；
2．国科大学籍研究生科研成果要求物构所必须为第一署名单位；
3.国科大学籍研究生科研成果要求必须署名“中国科学院大学”（英文名称：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但没有排序要求，署名标注由导师决定；
4.海西联培研究生文章署名按照所校双方协议及联培高校学位申请相关要求执行，同时考虑到海西联培研究生招生指标来源及将来经费申请的需要，要求署名“中国科学院大学福建学院”（英文名称：Fujian Colleg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没有排序要求，署名标注由导师决定。

六、其他注意事项
1.自2019年9月起，我所不再受理学生关于涉密论文及延迟公开论文的申报。各课题组应严格准守相关保密管理规定，避免组内学生涉及涉密或延迟公开科研项目的研究；
   2.各联培高校（福大、师大、农大、中北大学、江西理工、上科大、中科大等）的答辩事宜均由校方辅导员或教务处负责直接通知学生，请导师们和联培学生充分沟通，掌握高校答辩时间、答辩要求等相关信息，指导学生按规定完成论文，按时提交材料，顺利通过学位申请。同时指派答辩秘书报教育处备案；
3.各课题组需指派1位答辩秘书协助论文答辩及学位申报工作，答辩秘书应由责任心强、工作认真并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人员或在学高年级研究生担任。一旦确认，请答辩秘书直接申请加入“考核和答辩秘书群”（QQ群号：545318781），并备注“课题组名+本人姓名”。原有答辩秘书未变动的可以忽略本条。
4.学生进行答辩资格申请时，已接收的文章，请提供正式的接收函，并由导师签字确认。国科大学籍毕业生应同步在SEP系统上填报答辩资格审核，特别提醒：
（1）国科大学籍毕业生在SEP系统上传的文章接收函，须是由导师签字确认的扫描件，以免出现误判或遗漏等情况。
（2）学位论文在评阅、答辩及初审后若做了修改，应将逐条对应专家质疑的详细的修改情况或说明填报到系统中，系统上传的评阅后修改情况说明，须逐条回答专家提出的质询，并由导师签字确认。
5．海西联培毕业生向联培高校申请学位前，必须通过物构所答辩资格申请。导师作为学生培养第一责任人，有义务认真审核学生所有申请材料，并完成各高校网上审核任务。学生未通过教育处答辩资格审核就擅自操作高校学位申请流程的，教育处有权拒绝向高校学位会提供该生上会讨论名单，因无法上会导致学位申请流程终止的，由学生本人负责。
                     
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教育处
                              2023年3月16日

